
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          分局 

「應辦理禁止財產處分清冊」辦理情形管制表 
 

ㄧ、清冊產出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 

二、本期應處理       件，處理情形如下： 

（一）已辦妥禁止處分登記者計      件。 

編號： 

（二）創號併案處理者計      件。 

編號： 

（三）已查無欠稅或確定欠稅金額未達辦理禁止處分標準（10萬元）者計 

             件。 

編號： 

（四）奉准免辦理禁止財產處分登記者計      件。 

編號： 

（五）查無財產資料者計      件。 

編號： 

（六）其他原因計      件。 

編號： 

（七）未結案件計         件。 

編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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